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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16-075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

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南海药 股票代码 0005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晖 王小素 

电话 0898-68653568 0898-68653568 

传真 0898-68656780 0898-68656780 

电子信箱 hnhy000566@21cn.com hnhy000566@21c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61,538,224.56 811,866,612.33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600,944.43 114,098,500.31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4,345,140.30 95,297,355.88 -1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137,681.85 -4,736,231.02 -388.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7% 5.71% -0.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946,113,622.33 4,882,199,213.27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9,645,996.78 2,294,056,605.34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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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68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1% 322,924,476 100,300,968 质押 321,768,482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4.43% 48,294,844    

海口富海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3% 42,875,220  质押 41,777,19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5% 30,000,09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其他 1.52% 16,624,850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价值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8,777,710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

富－海南海药－成长共享 1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5% 8,146,646    

潘光梅 境内自然人 0.64% 6,970,000    

邵逸群 境内自然人 0.60% 6,54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6,539,4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海南海药－成长

共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而成立的资产

管理计划，除此之外，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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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随着国家对医药经营进一步规范治理，各省新一轮招投标大面积展

开，医院门诊输液限制、医保控费等一系列医药政策改革措施出台实施，给医药行业带

来了深刻的影响，管控和标准化要求进一步提高，医药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在此形势

下，公司根据2016年度经营计划的部署，稳健发展传统制药业务，优化产品结构，加快

推进研发创新，着手医院投资项目，拓展医疗服务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了以下主要工作： 

（1）加快推动新药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取得化药3.1类多立培南、化药6类孟鲁

司特钠、化药3.1类替比培南酯临床批件3个，新获得发明专利1项。 

（2）推进再融资项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并于2016年7月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批文；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的注册报告已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定向工具注册金额为10亿元， 

1月7日已发行2016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总额为5亿元，为公司后

续发展注入资金支持。 

（3）整合优质医疗服务上下游资源，进一步储备医疗产业项目，为公司向医疗服

务领域拓展提供资源保障。报告期内，公司与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银康（上海）健

康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共同整合泰州市姜堰区域医疗机构

资源，以扩大集聚区医疗服务能力及规模；与上海烽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东方资产管

理（中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拟共同发起设立医药产业投资基金、医院产业

投资基金和海南创业投资基金； 公司受让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51%股权，将与郴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共同建设公司首个医院投资项目。 

（4）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对各省药品招投标政策精准把握，调整营销策略，中标

结果比较理想。制定了有效的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调动市场开发积极性，在市场

开发、医院开发，搭建专家网络等方面初见成效。 

（5）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管理流程。完善GSP、GMP长效管理机制和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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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保等方面风险点的监控，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管

控。财务预算管理落地，实现从控制、调整、分析、考核、报告各环节预算管理全覆盖，

流程优化结合OA管理，整体提高工作效率。 

（6）经过上半年加强对生产企业的整改、技改及环保的投入，下半年将逐步释放

产能。海药生物产业园区建设已完成施工许可证申请及招投标，不断引进具有FDA认证

经验的管理技术人才，园区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7,961.1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8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460.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44%。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增合并单位：控股子公司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2月投资设立

了力声特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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